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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有限公司

2005年第3季度税负分析报告

2005年第3季度我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98347.33元，销项税额33719.05元；本期进项税额38628.34元，本期应纳税额7678.16元，期未留抵税额12587.45元。当期申报税负：

(33719.05-38628.34)÷198347.33×100%=-2.48%
如不考虑期未留抵税额，则当期税负：

(33719.05-26040.89)÷198347.33×100%=3.87%，低于正常峰值。
按实耗法计算，本季度销售成本及费用中可扣除项目141403.99元，税额23741.34元，实耗税负：

(33719.05―23741.34)÷198347.33×100%＝5.03%，趋于正常峰值。

现就申报税负与实耗税负之间的差异及实耗税负的异常情况分析如下：

1、原材料期初库存174617.81元，期末库存90758.29元，库存减少83859.52元，税额14134.70元(其中：17%税率的原材料期初库存167184.19元，期末库存86360.06元，库存减少80824.13元，税额13740.10元；13%税率的原材料期初库存7433.62元，期末库存4398.23元，库存减少3035.39元，税额394.60元)，该项原材料的减少引起税负上升：

14134.70÷198347.33×100%＝7.13%

2、本季度暂估原材料76138.46元，税额12943.54元，由于材料在本季度入库，发票在下季度抵扣，造成申报税负的上升：

12943.54÷198347.33×100%＝6.52%
3、本季度待抵扣进项税额1511.11元，该进项税额在下季度抵扣，造成本季度申报税负的上升：
1511.11÷198347.33×100%=0.76%
4、上季度待抵扣进项税额20703.38元，该进项税额在本季度抵扣，造成本季度申报税负的下降：

20703.38÷198347.33×100%=10.44%
5、产成品期初库存为248978.35元，期末库存448317.86元，库存增加199339.51元，该产成品及半成品测算进项税额22772.55元，造成申报税负的下降：

22772.55÷198347.33×100%=11.48%

综合以上因素，申报税负与实耗税负之间的关系：
-2.48%-7.13%-6.52%-0.76%+10.44%+11.48%＝5.03%，趋于正常峰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司2005年第3季度申报税负剔除以上因素后，属正常范围。
以上分析妥否，请指正！
*****工贸有限公司　　
200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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